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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行政机关聘用法律顾问管理办法》解读 

 

  我市自 2006 年开始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逐步组建以政府法制机构为主体、

以市政府法律顾问室为平台，连续 14 年外聘法学专家、执业律师组建市政府法律顾

问团队。肇庆市司法局作为市政府法律顾问机构，按照“三定”规定承担市委市政府

法律顾问工作以及负责组织聘请、协助管理市委、市政府法律顾问工作，一直以来切

实履职尽责，积极落实牵头单位负责制，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指导、督促作用。 

  近日，为加强全市行政机关法律顾问管理，规范工作程序和要求，提高工作质量

和效率，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肇庆市司法局按照《关于建立制度性安排提

升党委政府工作效能的若干措施》有关要求，实施“上级政策+外地经验+肇庆实际”

相结合的决策模式，根据中办国办《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

的意见》、省委办省府办《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意

见》、省政府《广东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定》及市委办市府办《关于肇庆市推行法

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意见》等有关规定并结合实际，起草了《肇

庆市行政机关聘用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一、基本框架 

  《办法》共分总则、配备要求、职责范围、外聘兼职法律顾问管理、监督管理、

责任追究、附则等七章四十二条，对适用范围，各部门职责分工，法律顾问配备要求，

经费保障、专兼职法律顾问定义及条件，法律顾问职责，外聘兼职法律顾问遴选、聘

用、权利、义务、管理、考核、奖惩，监督管理、责任追究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 

  二、主要内容 

  《办法》明确了肇庆市司法局作为市政府法律顾问机构，承担市政府法律顾问工

作和承办市政府法律事务，负责聘请、管理市政府外聘兼职法律顾问，指导全市各级

行政机关开展法律顾问工作。《办法》还规定了县级政府（管委会）法律顾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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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委会）工作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等开展法律顾问工作的职能分工及法

律顾问配备要求。 

  《办法》明确了机关法律顾问的范围，规定了法律顾问任职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

资格制度的衔接，即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实施前，已担任法律顾问但未取得法

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的人员，可以继续履行法律顾问职责；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

格制度实施后，担任法律顾问的人员应当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 

  《办法》明确了机关法律顾问分为专职法律顾问和外聘兼职法律顾问两种，阐述

了专兼职法律顾问的定义。明晰了专职法律顾问任职条件，原则上要求具有全日制高

等学校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并规定专职法律顾问根据实际

需要可以配备若干法律顾问助理。 

  《办法》规定了法律顾问的职责，明确规定了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顾问职责

范围的有关工作以及本单位履行职责过程中涉及的其他法律事务交由本单位法律顾

问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并明确规定报请党委、政府的请示件应落实各级行政机关法

律顾问机构的合法性审查责任。 

  《办法》规定了外聘兼职法律顾问的条件、遴选程序、权利、义务、回避和外聘

兼职法律顾问参与法律事务的形式、绩效考核等，以及外聘兼职法律顾问出现未能按

照规定或者约定尽责履职的由聘任机关依约处理，并且明确律师行业管理机构和行业

协会应当加强律师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办法》规定了政府法律顾问备案管理工作，市司法局指导督促落实政府法律顾

问备案工作、构建全市行政机关法律顾问人才库。 

  《办法》还规定了行政机关主要负责同志、有关单位和工作人员、外聘兼职法律

顾问等未履行有关法律顾问工作职责的责任追究。 

  三、起草过程 

  肇庆市司法局在研究贯彻有关法律和政策文件、总结提炼多年来开展法律顾问工

作的成效、参考外地先进经验、到有关县区实地调研和听取意见基础上，起草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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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稿，于 4月至 8月先后三次发送各地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2020 年 4 月 7 日至

5月 10 日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征求公众意见，采纳有关合法合理意见对文稿进一步

修改完善。 

  四、现实意义 

  《办法》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各级制度文件的要求，与我市开展法律顾问

工作的现实情况、实际需要和发展趋势相适应，所拟订的工作职责、审查要求、信用

管理等内容的可行性、操作性较强，对推进我市行政机关法律顾问工作专业化、规范

化、制度化水平和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